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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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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盐城市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三年行动计划》，构建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扶持体系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[bookmark: OLE_LINK209]一、加大创新资源集聚力度。探索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支持产业强链补链新机制，实施“科创伙伴计划”，对纳入“科创伙伴计划”的单位，每年最高支持300万元，对科创平台按研发投入给予最高20%，不超过200万元支持，鼓励对外开放共享，根据年度服务成效每年给予最高200万元绩效补助，所获补助的20%可用于人才引进或奖励。
[bookmark: OLE_LINK231][bookmark: OLE_LINK222]二、提升科技孵化载体质效。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级大学科技园分别最高奖励100万元、50万元。对新获评部级、省级科技孵化器，按相应级别分别最高奖励100万元、50万元。对获批省级标杆孵化器，最高奖励50万元。对获批国家级、省级未来产业科技园，分别最高奖励200万元、100万元。对年度绩效评价优秀等次的离岸科创中心、离岸孵化器，市财政最高奖励100万元、50万元；对良好等次的离岸科创中心、离岸孵化器，市财政最高奖励50万元、30万元。
三、支持科技企业茁壮成长。对高企培育企业首次达标申报的，每家给予最高10万元“高企服务券”补助。对当年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家最高奖励35万元，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家最高奖励20万元。实施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，对首次通过国家、省、市评估发布的独角兽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，按其上年研发投入的最高30%，分别奖励不超过200万元、50万元；对首次通过国家、省、市评估发布的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，按其上年研发投入的最高20%，分别奖励不超过10万元、30万元。对纳入国家、省科技重点企业培育库的企业自入库起三年，每年按上年度研发投入的最高10%，分别奖励不超过200万元、50万元。
四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对牵头承担国家、省科技重大专项，开展产业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单位，按要求给予配套，单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。围绕全市“5+2”战略性新兴产业和23条重点产业链，健全“揭榜挂帅”常态化推进机制，探索开展“赛马制”“里程碑”“业主制”等新型项目组织形式，开展制约产业技术重大创新的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，分档择优给予单个项目资助100-500万元。支持面向未来产业前沿技术研发，单个项目资助50-100万元。紧扣新兴产业壮大、未来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焕新，支持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，单个项目资助30-50万元。支持高新技术企业、重大科创平台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、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，获省认定的奖励100万元，市“揭榜挂帅”项目对创新联合体给予优先支持。
[bookmark: OLE_LINK235]五、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。支持概念验证中心建设，对省级概念验证中心按照上年度服务费用的最高20%给予支持，总额不超过200万元。对首次被认定的长三角国创中心研发型企业、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最高奖励50万元。科技型中小企业购买科技服务，通过创新券给予支持，每家企业每年领取创新券额度不超过14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239][bookmark: OLE_LINK240][bookmark: OLE_LINK232][bookmark: OLE_LINK233]六、加快企业科创载体建设。对获批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产业创新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，最高奖励500万元。对获批新建省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产业创新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，最高奖励200万元。对获批组建院士工作站奖励100万元。企业获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奖励20万元。企业与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联合创新中心的，最高奖励50万元。获批省级外国专家工作室奖励20万元。对建成海外离岸创新中心的，最高支持100万元。获批建设省级以上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载体，最高奖励50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246][bookmark: OLE_LINK247][bookmark: OLE_LINK27]七、强化科技金融多维赋能。经备案的天使投资、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我市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企业，按其首轮实际投资额的15%给予奖励，单个机构年度奖励最高200万元；首轮投资发生损失的，经评估，按其投资的实际损失给予20%的补偿，每个投资项目市级风险补偿金额不超过200万元。深化中小微企业“四贷联动”机制，推进“苏科贷”“人才贷”“专精特新贷”“技术成果转化贷”，根据省有关管理办法，按贷款本金损失的一定比例给予风险补偿。鼓励保险机构开发支持科技型企业专属保险产品，建立科技保险风险补偿机制，对纳入政策性科技保险清单的险种产生的损失，按实际损失20%，给予最高200万元补偿。
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，与其他各项同类政策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，除另有规定外，本政策所涉资金来源，市区财政按照五五比例分担。各县（市）可参照本政策措施，结合地方实际，出台相关政策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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